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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毅强认为新政策中最重要的另一

条，也是新政最受公众关注的是第十二条，

加强砍伐、迁移树木的审批管理，肖毅强指

这一条与十六条应该是树木保护的核

心。 新政采纳了新快报记者等人提出的建

议，在公示稿中应开展绿化专家论证并征求

公众意见的四种情况上，增加了“特色风貌

林荫路、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传统村落、历史风貌区、重要滨水景观风

貌区”。

即第十二条，下列四种情形应专家论

证和征求公众意见：

（一）涉及古树名木、古树后续资源的；

（二）涉及大树十株以上的；（三）涉及城市

道路、公园绿地及其他绿地树木五十株以

上的；（四）涉及历史名园、特色风貌林荫

路、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传统村落、历史风貌区、重要滨水景观风

貌区和参照历史名园管理的公园树木的。

新快报记者提出这一意见的依据是

《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第三十五条

“绿化风貌”保护部分，“对于绿线以外的历

史文化街区，应维持原有绿地历史格局”，

“林荫道的树木原则上不得迁移”“珠江两

岸绿化风貌保护带内应尽力保护原有绿化

植被”。而且，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中，其绿化风貌通常会作为历史环境要素

加以保护。

在四种情形中，新政第十一条还规定：

禁止同一建设工程项目分批申请审批。

市民小林称道：“这点很重要，一定要堵

住同一项目分次报批的漏洞！”

另据新快报记者调查，因为目前大

部分砍伐迁移树木是由区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审批，故参与论证这些项目的专

家 ，都 是 由 各 区 绿 化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邀

请，有的没有任何职务职称。

因此，为确保审批客观、公正、专业，采

纳新快报记者及多名专家意见，在《专家论

证细则》中规定，由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建立专家库，入选专家需具备以下条件：

从事生态、林业、园林、园艺、植物保护、城乡

规划、建筑、公共艺术、文物保护、经济、法律

等相关专业领域工作并具有高级以上专业

技术职称；

专家论证会表决议题采取无记名票决

方式进行，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含本数）与会

专家赞成方可通过。涉及古树名木及古树

后续资源的须全部专家赞成方可通过。

新快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的另一个

突出问题是：在 217 份市、区园林部门批

准的砍伐、迁移树木行政许可中，有 68

份许可的砍迁理由是：树木存在树根隆

起、主干倾斜、长势较差、偏冠等问题，砍

迁以消除安全隐患；有些则简单一句写

树木“存在安全隐患”。这 68 份许可共

砍迁树木 1731 棵。

因此，针对确因安全、严重病虫害、死

亡，不具备迁移、施工条件，或其它特殊情形

要砍伐的，新快报记者和参与新政讨论的园

林专家林强提出应增加“经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组织专业机构鉴定、专家论证、征求公众

意见”。这一建议被采纳进新政中。新政策

还规定每砍伐一株树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广州实施史上最严树木 保护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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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采用榕树等优良乡土树种为骨干树种和基调树种，原则上
不允许砍伐树木，大树应以原址保留为主，保护大树的标准从胸径
40厘米下调到20厘米；确实需要迁移的树木，要论证其必要性，原
则上在项目范围内回迁利用；建设单位应在建设项目立项、建设规划
审批、项目设计审批、规划调整、工程建设、工程验收等环节依法落实
树木保护专章要求——广州市近日接连实施两项保护树木新政，严
控砍伐迁移树木。较之去年10月初的公示稿，在确立榕树地位、扩
大保护对象、保护前移、加强审批管理等方面有重大完善举措。

近日实施的这两项新政是由广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
发的《广州市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下称《科学绿化实施意
见》），由市林业和园林局印发的《广州市城市树木保护管理规定（试
行）》（下称《树木保护规定》）及其两个附件《广州市绿化行政审批项
目专家论证工作细则（试行）》（下称《专家论证细则》）、《广州市城市
树木保护专章编制技术指引（试行）》（下称《树木保护专章指引》）。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义务监督员、广州公共文化观察室发起人
孟浩称许：“这是史上最严格的城市树木保护管理规定，非常好，相
信将对广州城市树木有效保护起到积极作用。”

据悉，《广州市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是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切实加强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绿
化和树木保护工作制定；《广州市城市树木保护管理规定（试行）》及附
件目的是让历史文化保护融入城市建设，把树木作为城市有生命的基
础设施保护好、传承好，切实做好城市绿化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榕树为骨干树种，原则上不砍树，大树以原址保留为主

两项新政都在去年 10 月份进行

过公示，并广泛征求了相关部门、公众

及社会监督员、专家（两轮）、媒体代

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的意见，新

快报深读记者也受邀前后共提交了四

版意见，市园林局领导还面听了新快

报记者的意见，大部分意见被采纳。

对比公示稿，最引人注目的是《科

学绿化实施意见》，将“以乡土树种为

主选择骨干树种和基调树种”改为“积

极采用榕树等优良乡土树种为骨干树

种和基调树种”。突出强调了“榕树”。

在保护树木方面，首先是扩大保

护对象，将保护对象从原来的古树（树

龄在一百年以上）名木、古树后续资源

（树龄在八十年以上不足一百年的树木

以及胸径八十厘米以上的树木）扩大到

大树。而最终印发的《树木保护规定》，

则将原来禁止砍伐古树名木和被确定

为古树后续资源的树木，扩大到严格控

制树木砍伐，原则上不允许砍伐树木。

大树的标准也从胸径40厘米以上80厘

米以下下调到胸径20厘米以上。

提出修改大树胸径标准的华南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事、广东园林学

会副秘书长、华南农业大学李敏教

授 认 为 ：这 是 按 照 国 家 行 业 标 准

CJJ-82-2012 的规定，胸径 20 厘米的

为大树。

对于新政扩大保护对象，文保人士

杨华辉盛赞：“很好，从对大树没有保

护，到有保护，已经是很大的飞跃。”

保护对象扩大 大树标准下调到胸径20厘米以上

新政的多项规定都是针对目前在

迁砍树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强调在

城乡建设中保护优先。

据新快报记者调查，以往广州的

砍迁树许可，大部分是因为建设、改造

项目所需，尽管有些项目曾为迁移树

木进行了专家论证，但参与了新政讨

论的广州地区绿化委员会园林绿化专

业委员会第一届专家委员、华南理工

大学肖毅强教授指出：

“在各种建设流程都已完成的情况

下，进行所谓树木迁移论证毫无意义。”

为此，《科学绿化实施意见》明确

了保护优先的原则，城乡建设必须做

好树木保护,最大限度避让古树名木、

大树,建设项目应在设计方案中编制

树木保护专章。

新政策最重大的增补是在程序上

更加前移了保护优先，肖毅强、林强（化

名）等多名参与新政讨论的园林专家和

新快报记者提出的意见在稍后出台的

《树木保护规定》中被采纳：

第十六条 建设项目应在控制性详

细规划调整、立项文件、设计方案中编制

树木保护专章。城市更新项目应在片区

策划和设计方案中编制树木保护专章。

建设单位应当在项目设计、实施、验收全

过程落实树木保护专章的要求。

树木保护专章内容应包含：对范

围内的现有绿地、连片成林树木、古树

名木及古树后续资源的现状进行摸

查，提出保护利用方案。涉及现有绿

地，且古树名木、古树后续资源、大

树数量较多且集中连片分布的，应

优先将其规划为公园绿地或单位附

属绿地。

林强肯定新政“真正做到了将有

关树木的审批由原来无可奈何的末端

审批变成了前置审批，是一大进步”。

肖毅强评价：“这是新政策中最重

要的两条规定之一，即在建设项目启

动环节开始编制树木保护专篇。”

保护前移 建设项目应在立项中编树木保护专章

严格审批 四种情形应专家论证、征求公众意见

除了砍伐迁移树木，新快报记者调查发现，不

少树木毁于各种非法、野蛮建设施工，如有在人行

道铺装施工时，施工人员切断树根，拓宽马路侵占

树木生长空间，导致4棵70年榕树轰然倒下；在旧

村改造中，因抬高地面标高，致8株挂牌保护荔枝古

树被积水淹死；在受法律保护的古树控制保护范围

内堆满拆迁瓦砾，导致12棵古树干枯死亡。

林强认为：“光是一个审批前置不能解决树木

保护的全部问题，我们需要更全面，更周详的保护

体系，实施全过程、无死角、无漏洞的保护监控。”

采纳了林强和新快报记者的意见，新政规定：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树木和树木立

地生境，不得随意更改树木根颈处的地形标高；

第十七条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

建设过程的巡查监管，及时发现并制止破坏树

木的行为。涉及树木周边环境施工时，建设单

位应按照《广州市绿化条例》的具体要求，对可

能受损的树木采取保护措施，包括设立保护区

域、使用保护物料包裹树干、设置临时支撑、定

期检查树木健康状况等。

第十八条 工程建设应符合相关规划和标准，

保证树木的生长空间。

施工监管 不得破坏树木立地生境

专家市民盛赞：新政填补制度漏洞
对上述广州史上最严的树木保护新政，不

少专家与市民都纷纷点赞，认为“总体不错”“很

好了”：

华南理工大学林广思教授称道：在广泛征求

公众意见和组织专家评审之后，《树木保护规定》

体现了“科学规划、保护优先、规范管理、科学养

护、严格审批、公众参与的原则”。

市林业和园林局义务监督员、韓志鹏赞许道：

“广州这个城市树木保护管理规定，把保护树木提升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值得点赞。但再好的法规也要

看实施、看执行。我希望管理规定可以确保今后广

州的树木可以正常生长，可以不被任何组织和个人

随意砍伐和移除，同时可以处理好城市建设和树木

保护的关系。”

市民小莫表示：第4条建立树木电子档案，向

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第 12 条应进行专家论

证及征求公众意见的四种砍迁树情形，这两条规

定很重要，都是以前缺失的，填补了制度漏洞和

空白。

另一方面，不少专家、市民都对一些重要规定

提出了完善建议：

在保护对象方面，林广思、林强等几位园林专

家指出：在《树木保护规定》第十八条中，“古树后续

资源是指树龄在八十年以上不足一百年的树木以

及胸径八十厘米以上的树木。”根据《住房城乡建设

部关于促进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建城〔2012〕166号）的要求以及重庆等城市的

古树后备资源普查，建议“树龄在50年至100年的

树木”就应该列入古树后续资源。

专家论证、征求公众意见方面，专家与市民都

认为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小莫认为，大树10株、城市道路50株以上才要

专家论证，起步数是否太多？林强则坚持，从严要求

来说，一株也应该专家论证。

肖毅强指出，按新政策规定，三个专家，两个

通过就可以迁树，太松，建议一致同意才能通过。

林强则强调保树先保地，他说：“大部分的树

木砍伐迁移的前因是违法侵占绿地，目前建设单

元绿地率全面失控，建成区绿地率不断下降，连带

的就是毁树事件层出不穷，城市生态环境不断恶

化。这一切都跟我们没有严格依法保护绿地息息

相关。不把违法侵占绿地、规划部门违法批出侵

占许可这个最大的漏洞补上，保护大树古树就是

空中楼阁，要切切实实利用这次机遇把建设单元

绿地率管起来。

他建议，在树木砍伐迁移专家论证、审批中，新

建项目绿地率不达标，改建、增建项目致使绿地率不

达标者，一票否决。

肖毅强和林强都指出专家论证尚无详细的操

作细则，林强认为：应该有审批或专家论证的细则

依据，比如，专家依据什么进行论证？《广州市绿化

条例》的相关保护条文如何细化？应该依据法律

法规对保护优先和最大限度避让等等提法进行细

化和明晰化，尽量减少专家或官员的所谓“自由

裁量权”、“可批可不批”的纠结和扯皮。也会令建

设方清楚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编制者有具

体依据去编制保护专章，减少大量不必要的争议

和扯皮。

肖毅强建议，论证会分三级：建设单位、区级、

市级。论证结果需逐级上报，市级有否决权。凡涉

及古树、古树后备资源及大于一定数量（比如20棵）

的大树，都应该上市级绿化委员会组织的论证会进

行讨论表决，每两个月开一次，增加迁移树木的时

间成本和程序成本。

市民对征求公众意见的规定也有更多期望：

市民小林说，第十三条征求公众意见为何没

有了媒体渠道，几大电台、电视台、报纸、周刊都应

成为公开征求意见的平台，这样才能让老百姓广

泛积极参与。

小莫建议应增加居民区和公共场所现场公

示。

肖毅强认为：“报告经过多次修改，也是一个

较为完善的文件，可以试行一段看看效果。”

对比公示稿，《树木保护规定》的有效期也从

五年改为一年。

据负责制定上述规定的相关负责人透露：《广

州市绿化条例》正在修订中，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将

会考虑放进条例中。

■新政规定积极采用榕树等优良乡土树种为骨干树种和基调树种。

■人民公园在

改造中迁移树

木213株。

■■在旧村改造中在旧村改造中，，因抬高地面标高因抬高地面标高，，

致挂牌保护荔枝古树被积水淹死致挂牌保护荔枝古树被积水淹死。。

■在人行道铺装施工时，施工人员切断树根，

拓宽马路侵占树木生长空间。


